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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A 卷） 

科目代码：  840 科目名称：   部门法学          满分：  150  分 

注意: ①认真阅读答题纸上的注意事项；②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本试题纸或

草稿纸上均无效；③本试题纸须随答题纸一起装入试题袋中交回！ 

 

特别提醒： 

本试卷包括经济法、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三部分试题，要求考生只选择其中两

部分回答，三部分全答不计分。每部分 75 分，两部分总分 150 分，满分 150 分。 

 

 

第一部分：经济法试题（75 分） 

 

一、简述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一）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取得方式有哪几种？ 

（二）简述商品房预售及条件。 

（三）简述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 

二、论述题（每题 20 分） 

据新华网报道，2011年 4月下旬，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同年 7月 27日改为价格监
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下达了调查通知。6月发改委通报初步调查结论：
认定两公司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涉嫌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拟按照有线宽

带接入总体收入的 1%－10%进行罚款。两公司随后分别提交了为自己辩护的反馈意见书。
10月 17日，发改委就有关情况征求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法院和工信部意见。 

从上述材料出发，论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种类。 

三、案例题（每题 25 分） 

陈女士从朋友那里得知达芬奇是意大利高端品牌，购买此种家具是身份的象征。在进入

专卖店后，达芬奇家具相关负责人告诉她，若非百分之百进口愿假一罚十。陈女士遂花了

30 万元买了一件木沙发。后陈女士收看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才发现，所谓的百分百意大
利原装进口家具，只是东莞制造的国产家具，运到意大利转一圈后，摇身一变成为进口家具，

再以 10倍价钱卖给消费者。陈女士便将其所购达芬奇木沙发拿出检测，经鉴定该家具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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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产品。 

1．达芬奇违反了哪些法律及相关规定？ 

2．本案中，达芬奇侵害了陈女士什么权利？ 

3．陈女士可以采用何种方式维护其权利？ 

4．若陈女士所购沙发确为国产，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陈女士应得到多少赔偿金？
为什么？ 

 

 

第二部分：民法试题（75 分） 

 

一、简述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一）简述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 

（二）简述法人应具备的条件。 

（三）简述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二、论述题（每题 20 分） 

试述侵权损害赔偿的原则与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 

三、案例题（每题 25 分） 

张三和李四，于 1999年 10月 1日合法购得一辆“东风”牌二手卡车，共同从事长途货
物的运输业务。二人各出资人民币 3万元，共出 6万元。同年 12月，张三驾驶这辆汽车外
出时，遇到王二，王二表示愿意出资人民币 8万元购买此车，张三随后将车卖给了王二，并
办理了过户手续。事后，张三把卖车的事告知了李四，李四要求分得一半款项。王二买到此

车后，于同年年底又将这辆卡车以人民币 9万元卖给赵某。二人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
车即归赵某所有，再由赵某租车给王二使用，租期为 1年，租金人民币 1万元，二人签定协
议后，到有关部门办理了登记过户手续。赵某把车租赁给王二使用期间，由于运输缺乏货源，

于是王二准备自己备货，因缺乏资金遂向银行贷款人民币 5万元，王二把那辆卡车作为抵押
物，设定了抵押，双方签订了抵押协议，但没有进行抵押登记。次年 11月赵某把该车以人
民币 1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钱某。12月赵某以租期届满为由，要求王二归还卡车，王二得知
赵某要把车再转让给钱某，遂不愿归还卡车，主张以人民币 9万元买回此车，赵某不同意，
由此产生纠纷。 试问： 

１．张三、李四购车后，对卡车是什么财产关系？ 

２．张三、王二的汽车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３．王二、赵某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某所有，该约定是否有效？为什么？

４．王二与银行的抵押合同能否生效？为什么？ 

５．王二能否要求以 9万元购回该车？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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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试题（75 分） 

 

一、简述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一）简述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 

（二）简述行政立法的法律后果。 

（三）简述行政处罚决定程序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 

二、论述题（每题 20 分） 

试论述行政诉讼基本原则。 

三、案例题（每题 25 分） 

某高校学生李某，在考试中严重违纪被发现，学校因此对他做出了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

可实际上李某一直没有离开学校，仍与其他同学一样在学校学习，学校也同样收取李某的学

费及其他同学须交的费用，而且每年给李某注册。但到毕业时，学校以李某被学校开除为由，

拒绝发给李某毕业证书及学士学位证书。李某不服，向主管教育机关提出复议，主管教育机

关审理后维持了学校的决定。李某因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回答以下问题： 

１．李某提起行政诉讼，应以谁为被告？为什么？ 

２．人民法院能否受理李某的行政诉讼请求？为什么？  

 

 

 

 

 

 

 

 

 

 

 

 

 
 


